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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财产保全责任险附加保全财产标的变更特别约定 

(利宝)(备-责任)[2016](附)74号 

 

如法院执行庭出具的裁定书中所列的保全财产清单与投保人投保时提供的财产线索或

保险单所列明的申请保全标的物不一致的，保险人有权重新审核保全标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状

况保留提高免赔额的权利。 

 

 

 

 

 

 

 

 

 

 

 

 

 

 

 

 

 

 

 

 

 

 

  

 

 

 

 

 

 


